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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南华大学船山学院 2022 届家庭经济

困难本科毕业生就业帮扶求职补助

申报工作的通知

17 级、18级学工室及各毕业班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“稳就业”“保就业”决策部署

和教育部关于做好 2022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

要求，切实做好我院 2022 届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的就业帮扶工

作，减轻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求职经济压力，促进 2022 届毕业

生顺利就业。根据南华大学《南华大学就业困难毕业生帮扶实施

办法》(南华政发[2019]25 号)与《关于做好 2022 届家庭经济困

难本科毕业生就业帮扶求职补助申报工作的通知》(南华学

[2022]5 号)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情况，现就我院 2022 届家

庭经济困难本科毕业生就业帮扶求职补助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。

一、 补助发放对象

学院建档立卡一对一就业帮扶对象且有求职意愿或已签约

落实就业的非定向 2022 届家庭经济困难本科毕业生，不含毕业

后继续升学、出国出境、暂无就业愿望以及受过学校处分的毕业

生。

二、 申请条件

1.遵守国家法律及校规校纪，无违法违纪行为。

2.品行端正，诚实守信，生活简朴，无不良消费习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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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有就业意愿并且有具体行动的毕业生，求职成功的及时向

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提交就业协议书或劳动合同等就业材料，未

求职成功的应拟定求职计划并至少参加学校或学院举办的校园

招聘（宣讲会、双选会等）活动 5次以上。

4.提交个人求职简历 1份。

5.参加学校开展的 2022 届毕业生“我的求职故事”主题作

品大赛活动。

上述条件必须同时具备。

三、补助发放标准金额

补助标准分为：1000 元/人，800元/人，600元/人（每个等

级人数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）。学院 2022 届建档立卡一对一就

业帮扶对象名单见附件 3，如有个别同学确实家庭经济困难但不

在上述附件 3名单中且符合申请条件，申请人可在标准信纸上写

明原因，并由所在班级的班干和辅导员签字证明情况属实，附在

《求职补助申请表》后。

四、申报程序与发放

1.毕业生本人申请

2022年4月29日前，符合补助条件的2022届毕业生填写《南

华大学船山学院 2022 届家庭经济困难本科毕业生就业帮扶求职

补助申请表》（见附件 1）、《南华大学船山学院2022 届家庭经

济困难本科毕业生就业帮扶求职补助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2）、提

交就业协议书或劳动合同等就业材料；提交个人求职简历；提交

“我的求职故事”主题征文

2.年级学工室评审与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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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工室通过班级评议、年级学工室评审等公开方式，根据申

请者的家庭经济困难程度以及求职情况进行评审并确定补助标

准，对评审通过的学生与补助金额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3个

工作日。

2022 年 5月 10 日下午 5:30 之前，毕业年级学工室将公示无

异议的《求职补助申请表》、已签约《就业协议书》（规培协议

书）或劳动合同（就业证明）、“我的求职故事”主题征文、《汇

总表》各一份纸质材料报送至招生就业办公室，电子材料发送至

404473174@qq.com（学生提交的简历分管辅导员留存即可，不用

交到招生就业办公室）。

3.学院审核与公示

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核通过后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对符合就

业帮扶求职补助条件的毕业生在学院网站招生就业办信息公告

栏公示。

4.补助经费发放

学校财务处将补助资金足额发放到审核确定的 2022 届家庭

经济困难本科毕业生个人银行账户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高度重视。毕业班学工室、班委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

严格把关，合理确定受助人员和补助金额，切实把求职补助发放

到需要的毕业生手中，为他们就业创业提供帮助。

2.广泛宣传。要严格对照已建档入库的 2022 届家庭经济困

难本科毕业生名单，将求职补助政策宣传到位，动员符合条件的

毕业生积极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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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严明纪律。学工室、各班班委要认真落实申报工作责任制，

做到组织有序，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原则，综合考虑学生

困难情况，做好就业帮扶求职补助评审工作，确保学院就业帮扶

工作落实到位。

南华大学船山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

2022 年 4月 20 日


